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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修正草案」 

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5年 8月 8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濟南路辦公室 7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本會電臺與內容事務處謝處長煥乾                     記錄：李皇萱 

四、與會業者：如簽到單。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說明及簡報：司儀宣讀會場注意事項，續由業務單位簡報。（簡報內容略）  

七、發言意見及本會說明：按主持人徵詢業者發表意見之先後順序，依序發言；會議

紀錄以意見書記載內容為憑。 

（一）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科員徐蕙菁 

1. 因現今新聞報導畫面已過多渲染及細節性描述，有戕害兒少及一般民眾身心健

康之虞，爰實不宜再由普級開放為經標示可呈現護級。草案第 11條條文，具體

建議採用原條文文字「新聞報導節目得不標示級別，其畫面應符合『普』級規

定」不宜放寬。 

2. 為保護兒少身心健康，避免接取電視限制級節目之一般猥褻內容，不宜開放，

草案中電視節目及廣告特殊內容例示說明，限制級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建議採

用甲案（不予修正）。 

（二） 言論自由聯盟主席蕭忠漢 

1. 主席，與會各位先進午安，我是言論自由聯盟主席蕭忠漢，今天是 8月 8日父

親節，首先祝福在座父親爸爸節快樂，並且希望今天能夠順利通過此草案，算

是給予天下父親一個爸爸節禮物，其實今天來之前，我就想到發不發言，不是

重點，因為我們原打算到 NCC 門口開記者會。在座各位都是成年人，台灣號稱

是民主國家，在保護青少年暨兒童，也請尊重別人在房間裏的閱聽自由權吧！

管敎孩子理應是家庭責任，怎麼可以完全推給政府或是社會呢？今天我們保護

孩子實在太好了，大家禁止色情節目，就算臺灣是設下天羅地網，但是他們只

要翻個牆到國外，全看光光啦，丹麥與荷蘭性開放政策下，並没有增加它們的

犯罪率，相關的數據我都有，所謂的言論自由就是資訊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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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以 8月 3日蘋果日報作家許佑生的投書最後一段作為結束，美國國立

衞生研究所指出，低於 60歲的人有 72％從事性活動，超過 60歲的人有 57％仍

從事性活動。以 60歲為標準，在這以上年齡層的性慾需求，儘管與以下年齡層

有差距，卻不遠遜 57％，還是算「一尾活龍」的數字！廉頗老矣，尚能嘿咻否？

答案是：Sure。 

2. 回應兒福代表：荷蘭六歲就開始實施性教育，讓荷蘭人建立完善的性觀念，不但

有效打撃性犯罪，青少年未婚懷孕比例，是全歐最低。對於新聞血腥暴力，一

般是採用靜止畫面或是慢動作根本不知道孰是孰非，臺灣若是以後要推動陪審

團制度，陪審員看到的是被馬賽克蓋住畫面，根本不了解始末，小燈泡媽媽不

是哭訴：警察都可以解雇嗎？加拿大曾有個研究報告：花了 2 年的時間想找一

批沒看過 A 片的人作為對照組，都找不到。對於鎖碼台保密機制，剛剛主席已

經報告、我們現有的技術已經沒有問題了，只要我們在申請安裝第四台，或是

鎖碼台，規定必須要成年人，成年人我們就不必操煩了。 

（三）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長王秋萍 

1. 草案第 5條及第 6條有關「輔 12級」與「輔 15級」之定義係使用相同文字規

範，認定易生爭議。 

2. 草案第 9條第 1項建議援用原條文第 11條第 1項之規定：「電視節目分級標示

應於每段節目開始播送時，以疊印或插播卡方式，至少標示十秒鐘，其大小應

與螢幕上電視事業之識別標識相當。」 

3. 草案第 9條第 5項建議修改如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

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應配合電視事業，提供依分級標識或時段，限制兒童及

少年觀賞之措施。」(課予系統台配合義務) 

4. 草案第 11 條所載「...以適當方式告知觀眾注意」，係要求如何呈現，就即時

新聞播送情形，此種「告知」要求會不會干擾播送畫面、影響收視，新聞標示

分級亦不符國際慣例。 

5. 附表一中如係一般頻道播送電影，其播送時段能否適用電影頻道之播送時段

表，即輔 15級得於 21:00至 23:00及 23:00至 6:00播送？ 

（四）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陳依玫 

1. 草案第 5條、第 6條有關輔 15和輔 12的定義文字是參酌去年新修的出版品、

電影、錄影帶辦法中的規定，執行案例可能不多。反倒是 101 年制訂遊戲軟體

分級管理辦法，對輔 12和輔 15相對細節規範是不同且較詳細、有比較多的描

述性的敘述，且遊戲軟體自 102 年開罰以來已實施一段時間，若有有裁罰案例

作為參考才有執行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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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例示說明有關限制級甲、乙兩案，兼顧保護兒少與尊重成年人在房間裏的

權利的關鍵在「鎖碼」，意即能否透過科技措施做到。建議草案第 4 條的主詞

應該是「有線電視播送平臺」必須要確實鎖碼，不同播送平臺間有一致規範才

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3. 色情如何界定關鍵在於「溝通的機制」，草案討論的主體是衛星電視頻道，現

已有自律機制和評鑑換照，也有溝通窗口，期待草案第 13條更細節的規劃。 

4. 草案第 11條所謂以適當方式告知觀眾注意，如果包含像 CNN處理美國波士頓馬

拉松爆炸案，主播以口頭告知「以下畫面可能會有令你不適的情節，請自行選

擇，或是說，家中如有幼童，請避開這段畫面」的方式，在現行成熟的新聞自

律下，不會有大家擔心的新聞畫面越界的情況，也期盼 OTT 時代，基於相同服

務相同管制，建立網路平臺的自律機制和有效溝通窗口。 

（五）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政策中心主任李宏文 

1. 有鑑於部分節目播送時間較長，如該節目含有敏感性內容，若僅於節目開始時

加註警示訊息，對於中途加入收視之兒童及少年，其保護仍有不足。爰修正草

案第 9條第 2項，除要求於節目開始時清晰加註警示訊息外，另增列「並應於

該敏感性內容畫面播送前，以適當方式告知觀眾注意」之預警機制，俾強化對

兒童及少年收視對象之保護。 

2. 有鑑於我國自 2014年 11月 20日起正式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如於本

辦法中明訂電視節目及廣告可播送六歲以下兒童之全裸畫面，不僅有牴觸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之虞，亦可能刺激戀童癖者之性慾，不利兒童人身安全之維護。

經查實務上已有社群網站(如：Facebook)要求使用者移除家長幫學齡前幼童洗

澡所拍攝之全裸照片或影片，網站經營者係考量媒體傳播力甚鉅，此舉可能助

長兒童色情品之散播，基於維護兒童最佳利益，上開行為應予禁止，爰建議刪

除第 4點(1)。倘貴會仍認無刪除之必要，衡酌幼兒心理及認知發展之階段與特

質，並落實其隱私權之保護，另建議將第 4點(1)「六歲以下兒童全裸」修正為

「二歲以下兒童全裸」，較為妥適。 

（六） 新加坡商全球紀實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節目部經理林煒凱 

1. 動物交配畫面是否算普級？條文中沒有相關例示。 

（七） 社團法人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1. 草案第 13 條有關第三方公正單位，除協助或輔導電視事業處理節目分級事宜，

應思考是否具備依例示進行裁罰或接受申訴之角色，具體建議條文應加上「並

接受申訴意見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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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草案第 11 條條文第 2 項但書(屬於該則新聞報導呈現事實之必要元素，且於該

畫面播送前以適當方式告知觀眾注意者，其畫面呈現得為「普」級)，依現行新

聞實務現況，其實只會徒增困擾，建議刪除。 

3. 建議該法修正條文應進行兒童權利公約之檢視。 

（八） 中天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經理蔡玟瑛 

1. 草案第 6條第 1項條文中的「兒童」是否誤繕？具體建議條文修正為「未滿十

二歲兒童」。 

2. 草案第 9條第 3項條文中末段「每段節目開始時，標示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建議修正為「於節目開始及每段節目開始時標示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3. 草案第 11 條但書(屬於該則新聞報導呈現事實之必要元素，且於該畫面播送前

以適當方式告知觀眾注意者，其畫面呈現得為「普」級)，建請確認技術操作之

可行性及配套。 

（九） 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林秀娟 

1. 現行條文第 10條「電視節目預告之播送，準用第 3條至第 9條之規定。」第 3

至第 9條係規範普護輔限之內容及情形，並無涉及現行條文第 11條之節目分級

標識。是以，草案之準用第 3條至第 9條，建議修正為準用第 3條至第 8條。

綜觀世界各國的電視分級標識，皆針對節目內容進行標示，並無要求廣告或預

告個別標示級別或含敏感性內容者亦須加註警示訊息之規範，要求短則 5 秒，

長約 60秒的廣告或預告標示級別或加註警示，增加製播層面技術之難度，也對

收視觀眾視覺觀賞頗有干擾。 

2. 「輔 15 級」及「輔 12 級」的條文內容雷同，僅區分為「未滿十二歲之人」與

「未滿十二歲兒童」，其尺度標準端賴業者自律拿捏，沒有案例或標準可供參

考。草案內容係依據現行文化部「電影片分級審議規定」及「出版品及錄影節

目帶分級管理辦法」，然電影片分級與錄影節目帶分級皆係由文化部審查小組

事前審查及定義分級，電視節目分級係播出事後審查，端賴業者自律，並無一

致標準，NCC 亦無提供案例可供依循，於今各類多元資訊平台隨手可接觸的時

代，12歲兒童及 15歲之人的心智發展難以區分界定，建請主管機關審慎斟研第

5條及第 6條草案條文。 

（十） 文化部科員廣播電視科樊怡忻 

1. 有關電影分級「輔 12級」和「輔 15級」判定，因文化部有組成一個審片委員

會，內容裁量尊重審片委員會的決定，所以法條上沒有訂那麼細；錄影節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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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以上來自電影片，自從今年 6月 17日修法通過之後，文化部也有辦分級制

度的宣導，經由業者自律，實施上沒有太大的爭議，也無聽聞裁罰的問題。 

(十一)主席 

1. 有關動物交配畫面分級標準，就法律觀點，沒有明文禁止的事項，就是不禁止，

這個問題很好，我們會再思考。 

2. 草案第 9 條第 5 項，與會代表建議主體改為平臺業者，因為這個條文規範的對

象不是針對平臺業者，所以不能這樣寫。雖然鎖碼等技術處理都在平臺上，但

如果前端信號發配的系統沒有做好處理(沒有告訴平臺業者節目的分級)，平臺

業者無從判斷或導致判斷錯誤。再者，現在不見得是在全頻道全時段鎖碼，而

是當限制級節目播出時自動轉成鎖碼，所以電視業者有協同義務。 

3. 保護兒童家長亦扮演重要角色，防範機制若能正常運作，鎖碼應足以防範兒少

接觸有害身心健康的內容。 

4. 草案第 9 條第 1 項有關節目開始級每段節目開始應有分級標識，因與後面例外

規定相關聯，如果條文未註明，將難以處理。且如果只在節目一開始標識分級，

我們認為是不夠的，因為有些人可能從中間開始看，但現在拜科技發達之賜，

電視節目開機或選臺都會顯示 MINI EPG(電子節目選單)，目前看到也幾乎都有

級別標示，若具備分級標識的功能，就可替代條文中每段節目開始時應有標示

的要求。 

5. 草案第 11條的修正是經過諮詢會議後應業者建議增加，拿掉「得不標示級別」

即為必須標示，委員會也討論過，國外如 BBC 其實也存在這樣的作法，無論是

主播口頭說明還是字幕警示，總而言之，在節目內容播出前要有適當的預警機

制。我們嘗試提出這個構想，各界如果接受或許我們就去做，如果有疑慮，我

們再斟酌檢討，避免誤解，說明的部分會再調整，至於放寬到何種等級，依實

際實施情形而定。 

6. 附表 2 電視節目內容例示說明，有關「六歲以下兒童全裸」得播出的文字其實

是現行條文，因修正前包含得播出和不得播出，但修正後只剩下不得播出，沒

有規定在內的就是得播出，中間不再有灰色地帶。 

7. 草案第 13條有關第三方公正單位，係參考錄影節目帶委由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

商業同業公會過濾把關的機制，遊戲軟體亦有授權第三方公正單位的制度，故

於條文中先預留未來實施共管制度的空間，主要用意是由業者組成公協會，若

有爭議可送其認定，協助業者自律做好把關。 

8. 附表一「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以頻道分類，針對電影在一般頻道播出時

輔 15級可播出的時段差異問題，我們再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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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草案第 10條的建議，我們再進一步研究，讓機制運作更為可行。 

八、結語： 

        非常感謝今天各位參與，因本草案同時辦理預告作業，如有意見亦可在 14 天內提

供，各位之意見將作為本案條文修正之參考，謝謝各位！ 

九、散會：下午 4時 30分。 

 

 

 


